益阳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上学期课程补考实施方案

    为加强学院“三风”建设，严肃考风、考纪，进一步端正考风、学风，确保课程补考不流于形式，经学院研究决定，特制订本方案。请各系部根据“严格监考、认真阅卷”的原则，给予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并认真部署好本次课程补考。
一、补考时间

    2016年9月10日下午，9月11日一整天

 二、补考地点

经管系（2—102、综合实训大楼612）    

汽车系（4—107，实608／实401）

机电系（1-110，实606／实401）

生信系（1-313，实607／实508）   

中职部 （1-101，实601）   

体育课考试地点：学院足球场

三、组织机构
1、巡  视：杨建华  崔博文  姚子凤  蔡宁波
2、考务人员
教务处：  谢  颖（6275）  

生信系：  吴庆祥（6416） 吴海平（6636）
经管系：  刘建连（6152） 许  艳（6212） 

机电系：  夏建兵（6661）

汽车系：  周轶新（6298）  殷  俊（6755）

中职部：  田友华（6725） 何谢葳（66620）

实训中心：夏  泓（6986）

考务办公室设各系部教务办公室

司  铃：    各系考务

3、 机房管理： 赖志刚等         

四、具体安排
详见《2016年上学期课程补考考场及监考员安排表》(9月7日公布)
五、工作要求
1、补考费缴纳

（1）各系应告知：非正常补考学生必须在9月9日下午四点前到财务处交清补考费。中职部补考学生的补考费，由班主任收齐后统一交学院财务室，然后将缴费收据交本部何谢葳老师备查。

（2）本次补考：凡有非正常补考课程的学生没有缴纳补考费的，一律不准参加该课程的补考（不能进行考场缴费）。

2、考场纪律
（1）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进入指定考场，出示学生证或身份证并在签到表签到，迟到15分钟不准进入考场，作旷考处理，开考30分钟之后才允许离开考场；

（2）考生除考试必备的文具外，禁止携带任何书籍、资料、报刊及各种通讯工具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

（3）在考场内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偷看、抄袭他人答题，不准冒名顶替；必须服从考务人员安排，对于违反考场规定和不服从考务人员管理者，取消补考成绩并按校纪校规处理。

3、监考人员工作守则
（1）监考人员必须认真做好考场监督、检查工作，严格执行考场规则，防止各种舞弊现象或相关事故的发生。
（2）监考人员提前到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并到考试地点做好清场工作，检查考生证件及非正常补考学生的缴费凭证，指导学生在补考签到表上签到，告知考生应考位置及物品存放地点，对未出示证件或缴费凭证的学生，不予进入考场。
（3）监考人员负责维护考场秩序，不得迟到、早退、擅离考场，不准在考场内看书、看报或交谈、抽烟、接听手机等，两个监考人员不得同时在场内走动，必须保持前面有一人固定注视全考场，另一人流动检查，对有作弊意图的考生要及时警告，发现违纪、作弊行为应立即没收考卷，并责令其退场。
（4）监考人员有权制止巡视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进入考场。凡学生舞弊监考老师末发现而被巡视人员发现或出现大面积舞弊现象者将追究监考老师责任。
（5）监考人员要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提早开考，不得自行决定延长或缩短考试时间。
（6）考试完毕，清点试卷份数，并将本场考试试卷袋及学生签到表一并交给考务办公室具体负责人员。
3、考务人员工作要求
（1）按照考场布置的要求，布置好考场。

（2）作好补考有关宣传工作，把课程补考的时间、地点等考场安排进行公布，告知有关学生。

（3）督促有非正常补考课程的学生及时缴纳补考费。

（4）收发每堂考试的试卷袋及试卷
（3）及时汇总每堂考试的违纪情况。
（4）及时处理和上报每堂考试的突发事情。
教务处
2016年9月5日
